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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 2002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條例草案》提交的意見書

條文號條文號條文號條文號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0AC 法團校董會須管理學校法團校董會須管理學校法團校董會須管理學校法團校董會須管理學校

凡已就某學校設立法團校董會，則在符合第 40AD條的規定下，該校
須由該法團校董會管理。

40AD 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的職能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的職能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的職能辦學團體及法團校董會的職能

(1) 學校的辦學團體須負責   
(a) 承擔為該校的新校舍裝修及提供裝備以達致 (如適用的話 )署長建議的
標準的成本；

(b) 訂定學校的抱負及辦學使命；
(c) 對辦學團體所擁有的資金及資產的使用，保持全面控制；
(d) 透過辦學團體校董而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
(e) 在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方面，向法團校董會作出一般指示；
(f) 監察法團校董會的表現；及
(g) 草擬法團校董會的章程。

－ 辦學團體未獲賦予足夠權力履行職

責，特別是在監察法團校董會的表

現一事上。

(2) 學校的法團校董會須負責   
(a) 制訂學校的教育政策；
(b) 計劃和管理可供學校運用的財政及人力資源；
(c) 為學校的表現而向署長及辦學團體負責；

－ 欠缺讓辦學團體確保法團校董會適

當履行其職能的機制。

(d) 確保學校實踐其辦學使命；
(e) 確保以恰當方式促進學校的學生教育；及
(f) 學校的規劃及自我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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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E 法團校董會的權力法團校董會的權力法團校董會的權力法團校董會的權力

(1) 任何學校的法團校董會，可為該學校的妥善管理、行政或營辦或與此
有關的各方面，作出該法團校董會覺得有需要或適宜作出的任何事。

－ 倘法團校董會做出偏離原來訂定的

學校的抱負及辦學使命，辦學團體

應有權解散法團校董會。

(2) 在不局限第 (1)款的原則下，學校的法團校董會可   
(a) 租入、購買或以其他方式獲取、持有、管理和享用任何類別的財產，
以及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處置該等財產；

(b) 僱用它認為合適的教學職員及非教學職員，並決定該等職員的服務條
款及條件；

(c) 聘用它認為合適的專業人士或其他人士提供服務，並決定該等人士的
酬勞；

(d) 運用和處置它擁有的或從政府獲取的經費及資產；
(e) 開立和操作銀行帳戶，並將其資金按它認為合適的方式及範圍作投
資；

(f) 按適宜的方式及適宜的保證或條款而借入款項；
(g) 按適宜的條款申請和接受任何補助金；
(h) 尋求和接受餽贈或捐贈 (不論是以信託或其他形式作出的 )，並為以信
託形式歸屬於該法團校董會的款項或其他財產而以受託人身分行

事；

(i) 訂立任何合約、協議或安排；及

－ 辦學團體應該有權委任校監督導學

校日常運作，並充當辦學團體與法

團校董會之間的連繫，尤其在法團

校董會休會期間。

(j) 作出本條例所規定的其他事項，或作出對達成學校目標而有需要的或
附帶的事項，或作出有利於促進學校目標的事項。

(3) 法團校董會行使權力須受以下各項規限   
(a) 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法律的規定；
(b) 署長根據第 40CC條作出的指示；
(c) (如屬資助學校 )小學資助則例、中學資助則例或特殊學校資助則例 (視
何者適用而定 )；

－ 應包括辦學團體作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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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H 組成的一般規定組成的一般規定組成的一般規定組成的一般規定

(1) 在本部其他條文的規限下，法團校董會須按照該會的章程組成。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原則下，法團校董會章程所規定的校董會組成人選

須為   
(a) (在符合第 (3)款的規定下 )數目視該校的辦學團體所提名而定的辦學
團體校董；

(b) 作為當然校董的該校校長；
(c) 不少於一名教員校董；
(d) 不少於   

(i) (凡已就該校承認一個認可家長教師會 )一名家長校董；或
(ii) (凡已就一間上下午班制學校的上午班及下午班承認 2個認可家

長教師會 )就上午班及下午班提名的各一名家長校董；
(e) (凡有提名校友校董人選 )一名或多於一名校友校董；
(f) 不少於一名獨立校董；
(g) (凡章程容許選出不超過一名教員校董 )一名替代教員校董；及
(h) 在凡章程容許   

(i) 提名不超過一名家長校董的情況下，一名替代家長校董；或

(ii) (凡學校屬上下午班制學校而已就上午班及下午班承認 2個認可
家長教師會 )就上午班提名不超過一名家長校董，及就下午班提
名不超過一名家長校董的情況下，上午班的替代家長校董一名及

下午班的替代家長校董一名。

－ 雖然替代校董沒有投票權，其出席

法團校董會會議會令不屬辦學團體

的校董比例多於 40%。替代校董只
可在註冊校董不克出席會議時才參

加會議。

(3) 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辦學團體校董的人數不得超過法團校董會章程
所規定的校董人數上限的 60%。

(4) 在為施行第 (3)款而計算校董人數上限時，替代校董不得計算在內。
(5) 在學校開始營辦的首 3年內，第 (3)款並不就該校而適用。

40AI 法團校董會主席法團校董會主席法團校董會主席法團校董會主席

(1) 法團校董會須設有一名主席，主席須   
(a) 由有關學校的校董擔任；及
(b) 按照該會的章程擔任及卸任主席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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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如因離港或患病，以致不能在一段為期不少於 28天的期間內履行
其職務，其他校董須互選一人在該期間內署理主席一職。

(3) 有關學校的校長或教員不得擔任主席或署理主席職位。
(4) 法團校董會須   

(a) 在該會設立後 14天內，將首任主席就職一事通知署長；及
(b) 在之後各任主席獲選後 14天內，將該主席就職一事通知署長。

－ 法團校董會哪一位成員負責這些工

作？     集體負責就有這個分工
含糊不清的缺點。

(5) 根據第 (4)款給予的通知須載有有關主席的中英文姓名及署長指明的
其他資料。

40AJ 主席的職能主席的職能主席的職能主席的職能

(1) 學校的法團校董會的主席須   
(a)
(b)
主持該會的會議；

在以下任何事情發生後一個月內，將該事情通知署長   
(i) 任何人停任該校校董；

(ii) 該校校長停任該職；
(iii) 任何該校教員獲聘在該校任教或開始在該校任教；
(iv) 任何該校教員停任該職；或
(v) 根據本條例就該校校舍的租賃而提供的任何詳情有所改變；

(c) 簽署該會的帳目表；

－ 根據這部分的條文，主席似乎只須

主持會議及處理文件。主席應由辦

學團體委任，監督校長，並確保學

校按訂定的學校的抱負與辦學使命

營辦。

(d) 在   
(i) 該會接獲或發出令狀或其他原訴法律程序文件 (在《小額錢債審

裁處條例》(第 338章 )所指的小額錢債審裁處進行或在《小額薪酬
索償仲裁處條例》 (第 453章 )所指的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進行法
律程序而發出者除外 )後一個月內；或

(ii) 該等令狀或原訴法律程序所關乎的法律程序的判決發下後一個
月內，

將該事情通知署長；及

(e) 執行該會的章程內所規定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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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某事情而根據第 (1)(b)款給予的通知須   
(a) 屬書面通知；
(b) 指明該事情發生的日期；及
(c) 指明該通知所關乎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如屬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則
指明其註冊號碼或 (如屬准用教員 )其檔號。

(3) 法團校董會按規定須給予的通知須以主席的名義給予，並由他簽署。
40BK 章程草稿的批准章程草稿的批准章程草稿的批准章程草稿的批准

署長須按照任何根據第 84條為施行本條而訂立的規例，批准或拒絕批
准根據第 40BJ(2)條呈遞的章程的草稿。

－ 章程草稿無須經署長批准。由於章

程屬辦學團體與法團校董會之間的

協議，而辦學團體亦須監察法團校

董會的表現【見 40AD(1)(g)條】，
因此，辦學團體應對章程內的條文

有絕對自主權作出決定。

55及及及及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

在《教育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條文中，廢除所有 “校監 ”而代以 “管
理當局 ”。

－ 以 “管理當局 ”取代 “校監 ”，會導致
集體負責。造成沒有任何人會定期

切實工作，以督導／監察身為學校

運作 “負責人 ”的校長。
56及及及及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

在《教育規例》的條文中，廢除所有 “校監 ”而代以 “負責人 ”。 － 既然沒有人負責督導／監察校長的

工作，則校長的責任會變得異常重

大。倘校長經驗不足或力有不逮

時，會對教與學產生不良影響。


